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合作企業參與合作計畫申請書
一、合作企業基本資料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名稱
	中文
	

	
	英文
	

	計畫主持人姓名
	
	職稱
	
	申請機關
	

	企
業
基
本
資
料
	名     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
	
	地    址
	（  ）

	
	本案聯絡人姓名
	
	職    稱
	

	
	電      話
	（　）
	傳    真
	（  ）

	
	E-mail
	

	
	核准設立登記/最後核准變更日期：    年    月    日

	
	員工人數：                人

	
	研究人力：                人

	
	登記資本額：            元，實收資本額：            元

	
	年營業額：               元

	
	年研發經費：             元

	
	股票上市狀況（如無者，免填）：  □上市  □上櫃  □公開發行  □未公開發行

	
	所屬產業別：          

	
	本會科學工業園區廠商：□竹科 □中科 □南科園區  □非本會科學工業園區廠商

	共同參與本計畫研究人數
	第1年　　　名 ， 第2年　　　名 ， 第3年　　　名

	本公司5年內是否曾參與政府相關研發計畫：□是（請填表T003）  □否

	合作企業須檢附證件資料如次（請參閱表CM18A）：
1、若依我國相關法律設立之獨資事業、合夥事業及公司，或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公司者，請提供各合作企業資料及公司登記、商業登記。
2、營業稅或營利事業所得稅最近一期繳稅證明（公司未繳稅者，請附最近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或新創公司可繳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如有合理之事由，本項證明得免提供）
3、合作企業如欲申請以提供設備供計畫使用作為出資比，經計畫主持人依規定循申請機構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依計畫申請書表CM18A之（三）及（三）2.說明辦理，提供該設備之評價資料及說明，並檢附於計畫簽約後3個月內將該設備所有權移轉予計畫執行單位所有之承諾，併入計畫申請書，並填於表CM10A供審查參考。
4、合作企業在二家以上時，應提供各家合作企業配合款出資比率說明、權利義務規範等書面約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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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企業研究現況及研發能量（含人員、設施及成果）說明

三、本計畫與合作企業發展之需求性及其預期效益（除文字敘述外，請以量化數據說明對合作企業的貢獻，如提升多少產值等協助產業發展之具體績效）

四、二家以上合作企業時，其權益分配情形等（含權利金）及其他相關說明（如僅一家則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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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企業5年內曾參與政府機構相關計畫
（※各合作企業應依各項計畫分別詳實填列，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繕寫列出）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企業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執行期間：  年  月～  年  月

	計畫投入人力：    人月
	執行計畫完成結案：□是  □否

	研發重點及執行成效：

	計畫總經費
	補助或輔導單位
	補助或輔導經費
	自籌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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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補助經費：
（一）請將本研究計畫申請書之第七項（表CM07及表CM07A）、第八項（表CM08A）、第九項（表CM10A）、第十項（表CM09A）所列費用個別加總後，分別填入「研究人力費」、「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研究設備費」、「國外差旅費-執行國際合作與交流」、「國外差旅費-出席國際會議」、「國外差旅費-出國參訪及考察」、「國外差旅費-參與國際展覽」欄內。
（二）管理費為申請機構配合執行本研究計畫所需之費用，請按「向本會申請補助款」欄之「研究人力費」、「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研究設備費」之總和計算，合計應達15%以上（其中「向本會申請補助款」欄之管理費「9%」編列，餘於「合作企業配合款」欄編列）。
（三）請依各年度申請博士級研究之名額填寫。博士級研究人員之延攬，依本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四）合作企業配合款得依計畫規模編列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研究主持費。
（五）國外差旅費（表CM09A）係由本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內研究人員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款或合作企業配合款申請。
（六）民國114年後(含)為因應參與計畫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若有約用博士生兼任人員需求，請於月支費用併同增編費用（研究人力經費項目）並計入總經費計算，俾利審查後一併核給。另需於表CM07填入申請人數及金額，相關規定請參閱國科會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
（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合作企業配合款出資相關規範，規定如下：
1.合作企業配合款之總和不得低於當年度計畫總經費25%之金額，且配合款不得低於25萬元。合作企業為二家以上者，各家合作企業之配合款均不得低於當年度計畫總經費12.5%之金額。如為整合型計畫，合作企業為二家以上者，各家合作企業配合款不得低於該合作企業參與各子計畫經費之25%。
2.合作企業配合款得以提供設備供計畫使用之方式作為出資，其總和不得超過合作企業配合款總和之60%，且應於設備費額度內為之。
3.合作企業得與計畫執行機構協商繳交先期技轉授權金，其額度不得低於計畫總經費8%之金額，配合款之總和得不受(七)1. 25%之限制，惟仍不得低於當年度計畫總經費20%之金額，且配合款與先期技轉授權金合計不得低於25萬元，其額度及授權年限，規定如下：
(1)繳交先期技轉授權金者，自本產學合作計畫之先期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簽約日起給予至多3年本產學合作計畫所獲得研發成果之授權。
(2)繳交先期技轉授權金，其額度達計畫總經費之15%以上之金額者，自本產學合作計畫之先期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簽約日起給予至多7年本產學合作計畫所獲得研發成果之授權。
4.合作企業無繳交先期技轉授權金者，於本產學合作計畫結束後一年內有優先協商技術移轉之權利。
5.前二款授權內容由計畫執行機構與合作企業約定之。
6.合作企業所提供之配合款，應使用於本產學合作計畫之執行或與計畫執行相關之事項，不得任意支用。
7.計畫屬人文領域者，規範如下：
(1)單一合作企業之企業配合款不得低於當年度計畫總經費20%，且配合款不得低於20萬元。合作企業為二家以上者，各家合作企業之配合款均不得低於當年度計畫總經費10%。如為整合型計畫，合作企業為二家以上者，各家合作企業配合款不得低於該合作企業參與各子計畫經費之20%。
(2)依(七)3.繳交先期技轉授權金者，配合款之總和得不受前項20%之限制，惟仍不得低於當年度計畫總經費15%之金額，且配合款與先期技轉授權金合計金額不得低於20萬元。
(3)依前項繳交先期技轉授權金者，其額度及授權年限依(七)3.之規定辦理。
（八）合作企業應於本會核定本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後，將計畫配合款全額一次付清，撥入計畫執行機關指定之專戶內核實動支。 
（九）申請機構或其他單位(含國內外、大陸地區及港澳)補助項目，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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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合作企業相關證件資料請依下列次序置於後（※各合作企業應分別提供）：
（一）若依我國相關法律設立之獨資事業、合夥事業及公司，或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公司者，請提供各合作企業資料及公司登記、商業登記。
（二）營業稅或營利事業所得稅最近一期繳稅證明（公司未繳稅者，請附最近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或新創公司可繳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
（三）合作企業如符產學要點第13點第2款規定，欲申請以提供設備供計畫使用者（須承諾於計畫簽約後3個月內將該設備所有權移轉予計畫執行單位所有），並應提供設備相關評價資料，由計畫主持人循申請機構行政程序核准後，申請作為本計畫合作企業配合款之出資比，以供本會審查（請依序勾選附件資料，如無者，得免附之）。
提供設備供計畫使用作為出資比，合作企業依規定將設備完成評價後，由申請人檢齊相關評價資料及同意設備所有權移轉予計畫執行機構所有之承諾書等資料，並循計畫執行機構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該項設備之評價可申請作為合作企業配合款設備費額度內之出資比，必要時得就該設備對計畫貢獻度分年編列；計畫結束或計畫因故終止或解除者，或合作企業終止契約、中途退出者，合作企業不得主張該設備所有權。
□1. 檢附提供設備供計畫使用之相關評價資料及同意設備於計畫核定簽約後3個月內將所有權移轉予計畫執行機構所有之承諾書。
□2. 經申請機構行政程序核准同意作為本計畫合作企業配合款之出資比計算等文件。
（附件一提供設備評價資料）
(四) 有二家以上合作企業時，應提供各家合作企業配合款出資比率說明、權利義務規範等書面約定文件。







相關辦法及表格請上本會網址：
https://www.nstc.gov.tw/之「補助獎勵辦法及表格」項下查閱或下載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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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合作企業提供設備供計畫使用之相關評價資料
簽  於
主旨：檢送本校      教授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      公司提供設備供計畫使用，申請作為合作企業配合款之出資比。詳如說明，擬請同意於「合作企業承諾書」用印。是否可行，請  核示。
說明：
一、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合作企業提供設備供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使用作為出資比：係指合作企業將供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執行使用之設備完成評價後，由申請人檢齊相關評價資料及同意設備所有權移轉予計畫執行機構所有之承諾書等資料，以供該設備所有權於簽約後三個月內移轉予計畫執行機構所有，並循計畫執行機構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該項設備之評價可申請作為合作企業配合款之出資比，必要時得就該設備對計畫貢獻度分年編列；計畫結束或計畫因故終止或解除者，或合作企業終止契約、中途退出者，合作企業不得主張該設備所有權。
二、本計畫申請人       與         公司合作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公司欲提供       設備供計畫使用，申請作為合作企業配合款之出資比，設備現值為新臺幣       元整，本計畫合作企業配合款總金額為新臺幣          元整，設備出資比例占合作企業配合款總和之        ％，未超過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規定合作企業配合款總和之60％。








（表CM20A）

合作企業承諾書
立契約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
             _____________公司（以下簡稱乙方）

緣甲乙方擬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之配合款，以提供設備供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使用作為出資比，乙方承諾提供如附件二所列之設備供計畫使用，並檢附設備之相關證明文件，設備現值為新臺幣       元整，本計畫合作企業配合款總金額為新臺幣       元整，設備出資比例占合作企業配合款總和之        ％，未超過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規定合作企業配合款總和之60％。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定本計畫申請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乙方應於甲乙方簽訂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合約後三個月內移轉如附件二所列之設備之所有權予甲方，逾期仍未移轉者，乙方同意無條件以現金支付甲方如附件二所列設備現值之金額，以作為本計畫之經費。如經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審查後不同意認列出資部分，乙方須同意補足差額。本承諾書ㄧ式二份，甲乙方各執一份。



甲  方：                    
代表人：                                （簽章）
地  址：                    


乙  方：__________________公司
統一編號：
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表CM20A）
附件二：合作企業承諾提供設備清冊
	       編號
項目
	1
	2
	3

	設備品名
	
	
	

	產品型號
	
	
	

	數量
（單位：台）
	
	
	

	新品價值
（新臺幣：元）
	
	
	

	出廠年份
	
	
	

	使用年限
	
	
	

	機器已使用年數
	
	
	

	折舊率
	
	
	

	已折舊金額
	
	
	

	折舊後現值
	
	
	

	抵出資
（新臺幣：元）
	
	
	

	廠商配合款
	
	
	

	設備占出資比
	
	
	

	設備於計畫中使用說明
	





	
	


註：各項目請依設備種類詳實填列。
（表CM20A）
                                                       共   頁  第   頁
56


8
